




交通部公路總局 112 年度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推薦及評分表 
從事汽車運輸業類別(請單一勾選)：□公路(市區)汽車客運業  □遊覽車客運業  

□計程車客運業  □汽車貨運業    □汽車路線貨運業        □汽車貨櫃貨運業 

□受僱機關團體之職業汽車駕駛人  □小客車租賃業代僱駕駛人 

 

此處實貼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印本 

 

(字跡需清晰) 

（ 正 面 ） 

  

         ( 反 面 ) 

連絡電話 工作單位：(  )              住宅：(   )            手機： 

浮貼線 

  --------------------------------------------------------- 

職業駕駛執照(正、反面)影印本 1張 

※計程車駕駛人請另附有效期間之執業登記證(正、反面)影本 1張。 

※遊覽車駕駛人請另附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影本 1張。    

※公路(市區)汽車客運駕駛人另附大客車職業駕駛人定期訓練合格相關

證明。 

※※第七類「受僱機關團體之職業汽車駕駛人」須檢附其受僱機關團體開立

之在職證明文件正本(證明其受僱工作內容係為職業汽車駕駛)。 

※第八類「受僱小客車租賃業之職業代僱駕駛人」須檢附其受僱小客車租

賃業公司、行號開立之在職證明文件正本(證明其受僱工作內容係為職

業代僱駕駛)。 

浮貼線 

  ------------- 

此處貼 2吋半身正面光

面照片 1張(計程車駕

駛人 2張) 

背面請書明姓名 

1張實貼 

1張浮貼 

第一次考領職業駕駛：  年  月  日 實際連續駕車年資：   年     個月 

曾否當選本局或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優良駕駛：（請勾選） 

□否 □曾（曾當選者並請註明年度）民國   年曾當選             優良駕駛 

1、本表所填各節均屬實情，如有不實一經查明本人願受法律上偽造文書處分，並負繳回所領獎金及機

關一切損失之賠償責任。 

2、同意主辦機關查核本人之素行紀錄、交通違規、肇事過失紀錄及使用姓名、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資

料、駕照正反面影本資料、出生年月日、電話（手機）、地址、得獎事蹟、照片等個人資料。惟僅

限於使用於本次活動必要之範圍內。對於本人個資必須採取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與銷毀程序，非經

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不得揭露於第三者(承製廠商除外)或散佈。 

                                     具切結人：         （簽章） 

現任工作單位： 推薦公司行號、機關團體審核簽章： 

一、經查證該員     自   年   月   日起在本機關

（公司或行號、機關團體）服務迄今滿 3 年以上。 

二、該員服務成績優良，特予推薦參加評審。 

                                              (簽章) 

受僱年資：    自   年   月  日至
112 年 5 月 31 止合計  年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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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欄由本局所屬監理機關審核簽章) 

經查證該員第 1 次初考領職業駕 

照日期為： 

   年      月      日。 

(為保障駕駛人權益，請務必仔細查核

填寫第 1 次初考領職業駕照日期，並

在欄位上簽章) 

 

 

 

                                                                         

(簽章) 

(此欄由本局所屬監理機關審核簽章) 

□經查證該員身分證號下最近 3 年(自 109 年 6 月 1

日起至 112年 5月 31日止)內駕駛車輛無違規紀錄。 

(為保障駕駛人權益，請務必仔細查核，經查若該員身

分證號下於上開期間內駕駛車輛無違規紀錄，請在欄

位上打勾並簽章；另經查若該員身分證號下於上開期

間內駕駛車輛有違規紀錄者，請註明違規日期，並在

欄位上簽章) 

違規日期：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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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欄由本局統一移請內政部警政署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進行查註) 

                                                  

 

 

 (簽章) 

資

績

評

分 

項 目 及 配 分 

一、在同一單位實際連續擔任汽車駕駛人達 3 年以上，在最近 5 年內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宣告(自 107 年    

6月 1 日起至 112 年 5 月 31日止)，並在最近 3 年內（自 109 年 6 月 1 日起至 112年 5 月 31 日止）駕駛車

輛無違規及無肇事過失紀錄者得 65 分。 

二、除基本年資（3 年）外，駕駛年資每增１年給１分，最高以 25 分為限。 

三、最近 5 年內（自 107 年 6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5 月 31日止）具特殊優良事蹟，得有證明文件，足資表揚

者每件（次）給 1 至 2 分，最高以 10 分為限。 

附註：一、附貼身分證、職業駕駛執照及其他證明文件。其他證明文件說明如下︰(1)計程車駕駛人須

附執業登記證影本。(2)遊覽車駕駛人須附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影本。(3)公路(市

區)汽車客運業駕駛人應備具大客車職業駕駛人定期訓練合格證明影本。(4)受僱機關團體

之職業汽車駕駛人須附受僱機關團體開立之在職證明文件正本(證明其受僱工作內容係為職

業汽車駕駛)。 (5)受僱小客車租賃業之職業代僱駕駛人」須附其受僱小客車租賃業公司、

行號開立之在職證明文件正本(證明其受僱工作內容係為職業代僱駕駛)。 

      二、具特殊優良事蹟者，請檢附最近 5年內特殊優良事蹟等證明文件影本。 

      三、表內有關年資部分均計算至 112年 5月 31日止。 

      四、軍中駕駛年資，須領有軍中專業駕駛執照，並持有運輸處發給之駕駛年資證明者。 

      五、查核其交通違規、肇事過失紀錄、素行紀錄等，係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1條第 3

款，及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獎勵辦法第 3條第 6款等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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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 112年度推薦選拔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應行注意事項 

一、 交通部公路總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獎勵促進道路交通安全之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依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獎勵辦法

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之獎勵對象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計程車客運業駕駛人：須領有執業登記證，且其所隸屬之單位為汽車運輸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公會）之會

員，或本人為汽車運輸業職業相關工會（以下簡稱工會）之會員。 

(二）前款以外車種之汽車駕駛人：須所隸屬之單位為公會之會員，或本人為工會之會員。 

三、 優良職業汽車駕駛候選人注意事項： 

(一)優良職業汽車駕駛候選人應具備條件如下： 

1. 在同一單位實際連續擔任汽車駕駛人達 3 年以上，或計程車客運業駕駛人領有執業登記證在 3 年以上

（109.6.1.～112.5.31.）繼續執業者。 

2. 在最近5年以內（107.6.1.～112.5.31.）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者。 

3. 在最近3年以內（109.6.1.～112.5.31.）駕駛車輛無違規及肇事過失紀錄者，或有肇事而無過失者（應檢

附法院檢察署或行車事故鑑定機關之「無過失」證明文件）。 

4. 服務成績優良或有特殊事蹟足資表揚者。 

5. 身心健全者。 

6. 最近5年內（107.6.1.～112.5.31.）未曾當選本局及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

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者。 

(二)最近5年內（107.6.1.～112.5.31.）具有特殊優良事蹟之評分標準如下： 

1、 協助維護交通秩序促進交通安全，經當地警察分局以上單位公函證明者，每次（件）給2分。 

2、 前項之事蹟經當地道路交通安全組織頒獎、表揚或書面獎勵者每次（件）給1分。 

3、 救助車禍傷患送醫，經警察分局以上單位公函證明者，每次（件）給2分。 

4、 其他仁風義舉經中央部會、省、院轄市政府、議會、頒獎、表揚或書面獎勵者，每次（件）給1.5分。 

5、 其他仁風義舉經縣市政府、議會、鄉鎮市區公所、鄉鎮市民代表會頒獎、表揚或書面獎勵者及拾金（物）

不昧或經媒體披露者，每次（件）給1分。 

以上5項合計最高以10分為限。（非屬以上列舉機關如：民間團體、功德會或黨部、學校等頒發之書面獎勵文

件，請勿附送，以節省紙張並減輕審核作業人員工作負荷。） 

(三)推薦評分表應附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1張及職業駕駛執照影印本（務必清晰可辨認住址），正面半身照片

1張（計程車駕駛人另附執業登記證影印本及正面半身照片2張，2吋光面紙實貼1張、浮貼1張）。 

駕駛年資從最初領到職業駕駛執照起算，受僱年資以開始服務於目前之服務單位起算。 

(四)優良職業汽車駕駛候選人，應將推薦評分表逐項詳細填寫並簽名蓋章，由其服務之公司行號、機關團體轉送各

縣（市）公路監理機關審查。 

(五)候選人推薦書表，不論當選與否，均不退件，如候選人需個別查詢，應報由各縣（市）公（工）會審核後轉送

本局函復。 

四、 推薦公司行號、機關團體注意事項： 

(一)各公司行號、機關團體於本局發布開始辦理年度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選拔業務後，應即查明合乎選拔條件之駕

駛人，並鼓勵其踴躍參加選拔。 

(二)公司行號、機關團體對遴選之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所填推薦評分表，請查核最近3年內有無違規肇事紀錄，並

檢附最近5年內特殊優良事蹟證明文件影印本（未符本注意事項第三點第2項任一款之事蹟者，請勿檢附）評

填於推薦表有關各欄，彙轉各隸屬之縣（市）公（工）會進行初審擇優推薦後，轉送各全國性公(工)會或省聯

合會。 

(三)各公司行號、機關團體對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參加交通部主辦聯合表揚時，請給予公假並負擔旅費。 

五、對未參加同業公會之個人計程車、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及榮民計程車服務中心之駕駛人，比照前開第四點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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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由各縣（市）職業汽車、計程車駕駛員工會推薦後，轉送相關計程車駕駛員工會全國聯合會或省聯合會。 

六、 各公(工)會應注意事項： 

(一) 各縣市公(工)會接獲各駕駛人報名或各公司行號、機關團體推薦資料後，應先將推薦評分表送監理機關查證第

1次初考領職業駕照日期及最近三年內駕駛車輛有無違規肇事紀錄，再進行初審擇優推薦，並送各全國性公(工)

會或省聯合會複審 

(二) 各全國性公(工)會或省聯合會於接獲各縣市公(工)會陳報資料後，應參考當年度各類運輸業分配之名額，予以

審核篩選後，於7月31日前連同推薦名冊（以Microsoft Excel製作電子檔案）報本局，逾期不予受理 

七、 非屬上開之公（工）會，亦請比照前項辦理。 

八、 其他應備事項： 

（一） 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之評選由本局逕請交通部、內政部警政署、本局各區監理所、及本省各汽車運輸業同業

公（工）會聯合會等相關公（工）會召開選拔評選會議，依年度計畫選拔表揚名額，酌定各車種駕駛人受獎

人名額，就推薦之候選人擇優評定受獎人；並由本局另將各縣（市）評定最優之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陳報交

通部，於年度舉行「金安獎」頒獎典禮表揚之。 

（二） 選拔及表揚時間： 

1、 每年6月完成實施計畫，並召開第1次選拔評選會議，分配各類汽車運輸業優良駕駛名額；並發布新聞

稿，且於本局網站上公告。將「年度推薦選拔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應行注意事項」、「年

度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推薦評分表」及「年度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推薦名冊」電子檔置

於本局網頁上公告，供職業汽車駕駛人或公(工)會自行下載填報(請至本局官網/檔案下

載/下載申辦表格區下載，並請以雙面列印以節省紙張之使用)。 

2、 本局接獲各全國性公（工）會或省聯合會推薦人選表件後，彙整列冊函送內政部警政署查註肇事及刑事等

紀錄，及函送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桃園市政府交通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南市政

府交通局及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查註最近5年內曾經當選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之紀錄後，召開第2次選拔評

選會議，進行評選，並於9月20日前完成選拔。 

(三)獎勵方式： 

1、 每人發給獎狀一紙及獎金新臺幣陸仟元整。 

2、 計程車客運業駕駛人得加發給優良駕駛人標識壹面。 

3、 當選之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得依有關規定申請社會公益團體提供之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子女獎助學金。 

4、 經當選表揚獲頒「優」字榮譽標識牌之計程車客運業駕駛人，如有重大違規或受吊扣（銷）駕駛執照之處

分者，得由當地公路監理及警察機關收繳領有之「優」字榮譽標識牌，並由本局註銷。 

5、 本項推薦選拔作業所需經費由本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